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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三峰机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

关于预计 202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
一、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

（一）预计情况 

单位：元 

关联交易

类别 
主要交易内容 

预计 2026

年发生金额 

2025 年与关联方

实际发生金额 

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

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

购 买 原 材

料、燃料和

动力、接受

劳务 

    

出售产品、

商品、提供

劳务 

浮子、节气门

轴、阀套阀芯

等 

15,000,00

0.00 
13,147,414.35  

委 托 关 联

方 销 售 产

品、商品 

    

接受关联

方委托代

为销售其

产品、商

品 

    

其他 

办公场所租

赁、关联方担

保，关联资金

拆借 

200,000,00

0.00 
178,180,092.02  

______     

合计 - 
215,000,00

0.00 
183,827,506.37 -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

法律责任。 



公告编号：2026-007 

 

（二）基本情况 

1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

名称：泰凯通用化油器（宁波）有限公司 

住所：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古庵村  

注册地址：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古庵村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中外合资） 

法定代表人：因田行博 

实际控制人：泰凯气化器株式会社 

注册资本（美元）：2,100,000.00 

主营业务：汽车、通用小型发动机及其进气排放控制系统关键零部件、模

具、夹具、机械设备的制造、加工。 

关联关系 

宁波三峰机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占泰凯通用化油器（宁波）有限公司

股份 40%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2、 自然人：许伟峰 

住所：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横街镇乌岩村许村 

关联关系：公司股东许伟峰系公司控股股东、法人代表兼总经理，为

公司的实际控制人。 

3、 自然人：严妃波 

住所：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狮子街 30号 1201室 

关联关系：公司股东许伟峰系公司控股股东、法人代表兼总经理，为

公司的实际控制人，严妃波为许伟峰的配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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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 自然人：许华丰 

住所: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横街镇乌岩村许村 

关联关系：公司股东许华丰系公司控股股东，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。 

5、 自然人：许善峰 

住所：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横街镇乌岩村许村 

关联关系：公司股东许善峰系公司控股股东、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。 

6、 自然人：毛亚增 

住所: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横街镇乌岩村许村 

关联关系：公司股东许华丰系公司控股股东，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，

毛亚增为许华丰的配偶。 

7、自然人：王苏苏 

住所: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中山西路 988弄 

关联关系：公司股东许善峰系公司控股股东，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，

王苏苏为许善峰的配偶。 

8、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

名称：宁波市海曙百业兴家用电器配件厂 

住所：宁波市海曙区横街镇横街西路 

注册地址：宁波市海曙区横街镇横街西路 

企业类型：个人独资企业 

法定代表人：许伟峰 

实际控制人：许伟峰 

注营业务：家用电器配件的制造、加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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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关系：宁波市海曙百业兴家用电器配件厂系许伟峰个人独资企业。 
 

二、审议情况 

（一）表决和审议情况 

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3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，关联董事

许伟峰及关联董事的一致行动人许华丰、许善峰回避表决，董事会表决人

数不足 3人直接提交股东大会。 

 

（二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

三、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

（一）定价依据 

公司向关联方销售或提供厂房租赁服务，系根据市场同期同类产品

或服务的销售价格确定。 

（二）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

公司向关联方销售或提供厂房租赁服务，系根据市场同期同类产品

或服务的销售价格确定，关联交易定价公允。 

 

四、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

对于上述关联交易，在预计的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范围内，由公

司管理层按照公司实际业务开展的需要签署相关协议。 

五、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

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，系公司业务发展的正常所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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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合理的、必要的。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行为遵循市场公允原则，属

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，并未影响公司经营成果的真实性，遵循有偿公

平、自愿的商业原则，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、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。上述预计的 2026 年度日常交易

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，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

形成依赖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 

《宁波三峰机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宁波三峰机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

2026 年 3月 30日 


